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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0         证券简称：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76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建设工程总承包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2014年、2015

年 1-9月，公司关联人通过公开招投标等方式向公司提供建筑安装劳务、工程设

计和工程监理等服务，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分别为 10,328.29 万元和 4,811.89 万

元。 

●本项关联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及有关部门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衢化氟化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氟化公司”）将其 5kt／a 氟化学品联产项目建设工程采用

（EPC）工程总承包方式，发包给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承包。合同总价为 8350

万元（不含催化剂 509.5万元，但包含膜分系统费用，若膜分系统不实施，则扣

除膜分系统费用约 5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氟化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与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均为巨化集团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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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二、交易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氟化公司 

成立于 1999 年 9 月，注册资本 22,359.22 万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雷俊，注册地址为衢州市巨化集团公司内，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

目：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经营（范围详见《浙江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批准证书》、《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11 月 20 日），钢质焊

接气瓶的检测（有效期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机器设备的维修服务，产品分析、

检验、包装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详见外经贸部批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巨化股份 100% 

合  计 100% 

经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氟化公司总资产 86,761.78 万元，净资产

60,249.02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6,986.60 万元，净利润 13,318.86 万元。 

2、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 2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为汤月明，注册地址为杭州市江城路 395 号，经营范围：工程设计（承接

业务范围详见《工程设计证书》）、城市规划设计、市政工程、环境工程、电力工

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及相关业务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包装材料、服装的销售、咨询服务，建筑施工，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监理、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带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详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销售。*** 

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巨化集团公司 45%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10% 

 杭州金联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5% 

 杭州创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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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0% 

    经审计，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639.74

万元，净资产为 4278.73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980.45 万元，实现净利

润 1431.18 万元。 

3、关联关系 

氟化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与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均为巨化集团公司，因此，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氟化公司将其 5kt／a 氟化学品联产项目建设工程采用（EPC）工程总承

包方式发包给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承包。 

2、工程承包范围：项目工艺包及施工图设计、设备和材料采购、建筑、安

装、吹扫、试压、试车，直至 72 小时满负荷性能考核。此外，还包含工程报批

用的 3 个设计专篇和化工生产装置开展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报告等。 

3、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价款：本项目 EPC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8350

万元（不含催化剂 509.5 万元，但包含膜分系统费用，若膜分系统不实施，则扣

除膜分系统费用约 500 万元）。该合同总价低于已经衢州市政府有关部门项目备

案总投资 9987.55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9783.55 万元）。工程费用竣工结算

后若有结余额，则将结余额的 70%返回氟化公司。 

4、付款方式：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具体付款条件和金额由发包方和承包方

在（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予以约定。 

5、工程质量符合的标准和要求：满足国家相关的工程验收质量标准，并满

足氟化公司合同技术附件、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性能保证要求。 

6、总工期：控制在 2016 年 10 月 15 日前完工。工程进度奖惩考核办法由发

包方、承包方约定。 

7、工程质量保证及责任：由发包方和承包方依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约定。 

8、知识产权保护：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

方均不得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项目

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及赔偿责任。承包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8D%B1%E9%99%A9%E4%B8%8E%E5%8F%AF%E6%93%8D%E4%BD%9C%E6%80%A7%E5%88%86%E6%9E%90&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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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对此工程履行保密义务；严禁泄露工程任何内容，违者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 

9、其他：本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具体内容由发包方与承包方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项目工程的相关具体要求予以约定。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目的：落实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主体责任，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

保护项目专有技术，降低项目建设成本。 

2、本项交易有利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5kt／a 氟化学品联产项目尽快建成，

及早发挥投资效益，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表决情况为：8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胡仲明、周黎旸、汪利民、童继红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帅新武、李根美、余伟平、全泽事先认可将该关联交易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为：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和表

决《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工程采用（EPC）工程总承包方式发包给关联方承包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对

该项议案的表决。本项关联交易有利于保护公司专有技术，强化项目工程的质量、

进度和成本控制，工程总承包价格低于本项目投资概算，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该项议案。 

本项关联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及有关部门批准。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无。 

七、上网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关联交易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月 5日 


